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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劉士豪
電話：03-8462860-259
傳真：03-8462780
電子信箱：teachergood777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(附設幼兒園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201671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釋有關112學年度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聘期

疑義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8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112009032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112年6月19日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

理教師聘任辦法（以下簡稱聘任辦法）第5條之2規定略

以，學校聘任代理教師，實際需要為一學期者，其聘期應

自當學期起日至當學期訖日止；實際需要為一學年者，其

聘期應自當學年起日至當學年訖日止，其立法意旨因涉及

代理教師聘期之重大權益事項，仍宜於法規命令位階明

定，爰為保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工作權益，並兼

顧學生受教權益及回應外界要求，增訂本條規定，定明代

理教師之聘期規範。

三、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9條規定略以，公立幼兒園教

師，其待遇、福利及其他權益相關事項，準用教師待遇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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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及其他相關法規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，俾使渠

等人員與其他教育階段別教師之待遇、福利及其他權益相

關事項具一致性。又為使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待遇及其

他相關權益與其他教育階段別代理教師亦兼具一致性之規

定，爰於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

第9條第4項明定，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權利、義務及解

聘、停聘之相關事項，準用聘任辦法第6條至第15條規

定。

四、查現行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聘期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補

充規定，審酌112年6月19日修正發布之聘任辦法業明定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之聘期，並自112年8月1日施行，

為維持各教育階段別代理教師聘期之一致性，爰公立幼兒

園聘任代理教師準用上開規定，其聘期由各校（園）依實

際需要定之，並依下列說明辦理；另為使法令規範更臻明

確，教育部將配合修正本細則相關規定，以維護渠等人員

工作權益：

(一)聘期為一學期者，其聘期應自當學期起日至當學期訖日

止。

(二)聘期為一學年者，其聘期應自當學年起日至當學年訖日

止。

(三)其初次聘任因招聘作業延遲致未於當學期起日或當學年

起日聘任者，聘期自實際聘任日起算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小學-附設幼兒園、花蓮縣各鄉鎮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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